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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西

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路 33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27 层会议室召开，会议由

公司董事长俞向前先生主持，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名，实际表决 11 名。其中董事

张彦峰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委托董事宫蒲玲女士代为表决；独立董事张

俊瑞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委托独立董事强力先生代为表决。本次会议的

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： 

关于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土地预储备的议案。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为加快公司土地资源的储备，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

公司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天地源”）以西安明正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正公司”）为合作平台，与陕西赫文章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赫文章公司”）合作进行土地预储备的合作事宜。 

明正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

表人为程耀武，公司股东为文沛（股权比例为 95%）、文美方（股权比例为 5%），

注册地为西安市高新区长安科技产业园 C区商业楼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、物

业管理等。明正公司已与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曲江管委会”）

签订合作协议，曲江管委会同意协助明正公司在曲江新区范围内寻找并依法取得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土地”）。 

赫文章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 19 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

代表人为文沛，注册地为西安市太白南路 11 号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，物业



管理等。 

合作方式为： 

1、西安天地源以现金方式收购明正公司 100%股权，收购价格为明正公司截

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，即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2、西安天地源与赫文章公司合作，以明正公司为合作平台，在曲江管委会

就目标土地挂牌出让时联合竞拍。 

3、在西安天地源与赫文章公司联合取得目标土地过程中，西安天地源负责

支付明正公司应付曲江管委会的 7亿元诚意金，其余资金由赫文章公司全部承担

并支付。 

4、赫文章公司负责协调、督促曲江管委会对目标土地进行拆迁安置，以及

目标土地上面的所有拆迁事宜，确保目标土地达到“三通一平”（通路、通电、

通水和地面平整）标准。因此而产生的所有前期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拆迁安置费

用、补偿费用、赔偿费用、场地平整费用）及一切责任和纠纷由赫文章公司承担

和解决。 

5、待目标土地具备挂牌条件、实施挂牌公告后，明正公司按照国家有关土

地交易政策参与目标土地公开出让程序。 

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 11 票同意；0票反对； 0 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公告 
 

 

 

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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